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滨州学院教务处  

教务[2019]34号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关于开展第七届滨州学院教学成果奖 

评审工作的通知 
 

 

各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，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，

根据国家、山东省和学校“教学成果奖励”相关文件精神和规

定, 决定开展我校第七届教学成果奖评审工作。现将有关事宜

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奖项设置 

本届滨州学院教学成果奖设立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三

个等级。具体评选数量根据申报成果质量确定。 

二、申报条件 

（一）基本条件 

1.必须贯彻党和国家教育方针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；

必须以质量为核心，以学生受益为根本；必须理论与实践相结

合；必须体现创新性、应用性和实践成效。 

2.在教育教学理论或实践方面有突破或创新，对提高教学

水平和教育质量、实现培养目标产生显著成效，对教育教学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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革实践具有较大示范作用，在省内外具有较大影响 

（二）具体条件 

1.申报成果原则上一般应为学校或上级业务主管部门正

式立项的教学研究项目的成果。 

2.经过不少于一年的实践检验（实践检验的时间应从正式

实施教育教学方案的时间开始计算，不含研讨、论证及制定方

案的时间），有所创新和突破，在一定范围内有示范作用和推

广价值。 

3.有反映成果内容、实践效果、推广价值的较高水平物化

成果（教改方案、论文、著作或成果总结等）。 

4.注重近年来形成的新形态教学成果，重点围绕“一流大

学、一流本科、一流课程”、新工科、课程思政、创新创业教

育、应用型人才培养、产教融合、在线教育等方面实施强化建

设与改革，成效突出的成果。 

5.申报成果原则上为未获得过校级及以上成果奖励的成

果。过去已参与评奖但以后又确有新的突破性发展的成果，如

果申报应加以详细说明。 

（三）成果主要完成人应具备的条件 

1.我校在岗教师、教学辅助或教学管理人员，具有连续 3

年以上从事教学、教学管理、教学研究或教学辅助工作的经

历。在相同条件下，长期从事公共课、基础课教学和实验教学

工作的教师优先考虑。 

2.遵纪守法，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职业道德，忠诚于人

民的教育事业，为人师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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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直接参加成果的方案设计、论证、研究和实施全过程，

并作出主要贡献。 

4.集体申报成果，主要完成人一般不超过 5人；对于跨校

合作的成果，只受理我校为第一完成单位的成果。 

三、申报类型 

本届教学成果奖申报设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两大类型，分

为人才培养模式改革、学科专业建设（一流本科专业建设）、

课程建设（一流课程建设）、教学方式方法改革、实践教学改

革、教学管理制度与质量保障体系建设、课程思政改革、素质

教育改革（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）、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等九大

类别。 

理论创新类成果是指对高等教育教学理论等进行研究，

2012 以来形成的有重大理论突破和发展、经过教育教学实践

检验、在国内有重要影响的理论成果。 

实践创新类成果是指在现代教育理念指导下，在教育教学

过程中凝练形成的，经过 2 年以上教育教学实践检验，效果突

出、特色鲜明、可复制可推广的成果。实践检验的起始时间，

应从正式实施（包括试行）教育教学方案的时间开始计算，不

含研讨、论证及制定方案的时间。 

四、成果申报 

（一）申报程序 

1.个人（集体）申请 

申报教学成果奖的个人或集体向所在单位提出申请，并按

照学校的要求填写《滨州学院第七届教学成果奖申报书》，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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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果材料一并交所在单位。 

2. 单位审核推荐 

所在单位根据申报条件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；同一单位申

报多项成果的，参照评审指标体系（附件 1）进行集体研究、

评审，确定推荐成果和顺序。所在单位向学校推荐符合申报要

求的项目参加教学成果奖评选。 

两个以上（含两个）单位或个人共同完成的教学成果，应

由第一主要完成单位或第一主要完成人提出申请。 

3.学校审核 

教务处审核各单位推荐成果是否符合申报条件，符合申报

条件的提交至评审委员会。 

（二）提交至教务处的申报材料 

1. 《第七届滨州学院教学成果奖推荐汇总表》（附件 2，

汇总表按推荐顺序排序）。 

2.《第七届滨州学院教学成果奖申请书》（见附件 3，一

式 10 份），同时提交 PDF 格式电子文档，以“申报单位名称+

成果名称+申请书”命名。 

3.其他佐证材料。能够反映成果质量和水平的论文、奖

励、报道、研究报告等支撑或旁证材料，教学成果应用及效果

证明相对应的支撑材料。提交纸质材料 1 份（合装成册并列出

材料目录，A4 纸双面印，不超过 200 页码）。 

4.成果如为教材或著作，提交样书 1 本（套）。  

5.成果如含视频材料，播放时间不超过 15 分钟，为常见

视频格式，以“申报单位名称+成果名称+视频材料”命名，提



 

- 5 - 

 

交电子版。 

以上材料 2019 年 12 月 10 日前报教务处教学研究科。 

 四、学校评审 

（一）评审原则 

成果评审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，统筹兼顾不同领域、不

同类型，择优遴选。 

（二）成果评审与方式 

本届优秀教学成果奖采用单位推荐、学校评审的程序，推

荐和评审参照评审指标体系（附件 2）进行。 

学校组建“教学成果评审委员会”，对申报成果进行评

审，提出获奖成果、奖励等级建议。评审委员会下设办公室，

办公室设在教务处教学研究科。 

（三）评审结果公示公布 

评审结果在教务处网站公示 3个工作日，无异议后公布。

公示期内任何个人（单位）对教学成果权属、申报材料的真实

性有异议，须以书面形式实名（单位须加盖公章）向评审委员

会办公室提出，并提供必要的证明材料及有效联系方式。办公

室组织调查核实，将异议核实和处理情况提交评审委员会裁

决。 

本通知及附件同期发布于教务处网站，请及时查阅。未

尽事宜请与教务处教学研究科联系。 

联系人：谢攀、段宇祥，电话：3189963（内线：69963），

邮箱：bzjwcjyk@163.com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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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1.滨州学院教学成果奖评审指标体系 

2.第七届滨州学院教学成果奖推荐汇总表 

3.第七届滨州学院教学成果奖申请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教 务 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四日 


